	县十八届人大六次
会议文件（十七）



关于宁化县2025年财政预算执行情况
和2026年财政预算（草案）的报告
——2025年12月24日在宁化县第十八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六次会议上
宁化县财政局局长  张嫦珠

各位代表：
受宁化县人民政府委托，现就宁化县2025年财政预算执行情况和2026年财政预算（草案）作如下报告，请予审议,并请县政协委员和其他列席人员提出意见。
一、2025年预算执行情况
2025年是“十四五”规划收官之年。一年来，在县委的领导和县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监督下，全县财政工作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以及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严格执行县十八届人大四次会议审查批准的预算，高效落实存量与增量政策，持续加强财源建设、严格财政管理、提升保障能力，财政运行总体平稳，有力保障了县委重大决策部署落地见效。
（一）2025年预算收支情况
1.一般公共预算。全年县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收入预计完成80018万元，比上年增长0.07%;加上级补助收入188892万元、上年结余18849万元、调入资金34369万元、动用预算稳定调节基金10000万元、债务转贷收入44669万元，收入总计376797万元。一般公共预算支出预计321220万元，加上解支出4092万元、债务还本支出34142万元，支出总计359454万元。收支相抵，年终结余17343万元，结转下年使用。
预算执行中，始终将“三保”支出放在首位，优先保障“三保”资金需求，因保障数量和标准变动，全年预计“三保”支出完成150450万元，其中：保基本民生支出58044万元、保工资支出90017万元、保运转支出2389万元，切实兜牢全县“三保”支出风险底线。
2.政府性基金预算。全年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预计完成5367万元，比上年增长0.96%；加上级补助收入23365万元、上年结余19670万元、调入资金16002万元、债务转贷收入37262万元，收入总计101666万元。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预计60280万元，加债务还本支出18190万元，支出总计78470万元。收支相抵，年终结余23196万元，结转下年使用。
3.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全年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预计完成27万元，比上年增长22.73%；加上级补助收入11万元，收入总计38万元。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预计11万元，加调出资金27万元，支出总计38万元。收支平衡。
4.社会保险基金预算。全年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收入预计完成50792万元，比上年增长1.78%；加上年结余43115万元，收入总计93907万元。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支出预计49214万元。收支相抵，滚存结余44693万元，结转下年使用。
以上收支数据为预计数，在年终上下级结算和预算执行中还会有少量变动，待2025年度决算结束后，再按有关程序和规定，报请县人大常委会批准。
（二）2025年地方政府债务情况
截至2025年12月，全县地方政府债务限额684393万元，其中：一般债务限额354094万元、专项债务限额330299万元；全县地方政府债务余额为650374万元，其中：一般债务余额323667万元、专项债务余额326707万元，均未超过债务限额。
（三）财政工作落实情况
2025年，我县财政工作认真落实县十八届人大四次会议有关决议和县人大常委会的要求，持续深化拓展“三争”行动，深入推动“四领一促”工作，做好生财、聚财、理财文章，落实政府“过紧日子”要求，强化财政收入组织工作，兜牢“三保”底线，推动积极的财政政策提质增效，经济运行总体平稳。
1.开源节流稳运行，持续夯实财力保障基础。紧紧围绕增收节支这一主题，强化部门联动、齐心协力，持续加大财政收支统筹力度。在收入方面“深挖潜、勤开源”。一是构建财税部门“协同联动”工作机制，积极落实税收征管主体责任，依法依规加强收入征管，推动地方收入“挖潜增收、量质齐升”，2025年全年地方级税收入库5亿元以上，税性比61%以上。二是开展全县行政事业单位资产清查核实工作，进一步促进行政事业单位资产规范管理，优化资产配置，加强财政资源统筹，盘活闲置低效国有资产资源，提高国有资产资源效益。全年实现盘活资产资源收入超8000万元，扎实推动全年增收。三是用好举债空间。2025年我县共争取专项债券资金22691万元、一般债券14003万元，争取再融资债券45237万元，有效缓解我县基本建设资金需求和偿债压力。四是采取年终考核和正向激励模式，鼓励各县直单位及乡镇增强项目谋划质效，争取更多资金支持。截至12月，全县共争取各类上级转移支付补助资金212268万元，同比增长12.49%，向上争取资金的总量位居全市前列。在支出方面“严控制、紧日子”。一是落实过“紧日子”要求，从严管控一般性支出，“三公”经费支出只减不增。实行县本级政府性基金和调入资金以收定支“双控”管理机制，合理安排资金支出顺序，优先保障紧急、必要的支出。二是实行财政结转结余资金定期清理及实有资金账户银行存款定期摸底工作制度，有效清理盘活财政存量资金。全年共清理盘活存量资金2740万元，优先用于保障“三保”和民生领域等重点支出。三是坚持“不唯增不唯减只唯实”的原则，通过对项目预算的规范性、合理性进行评审，剔除不实预算、核减虚高造价，从源头上确保财政性项目资金使用精准、高效。2025年共完成工程项目预算评审65个，送审造价58649万元，审定造价55721万元，审减造价2928万元，平均审减率4.99%。
2.以人为本增福祉，持续提升公共服务质量。坚持把财政资金优先用于经济社会发展亟需领域，2025年全县预计民生支出255463万元，占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的79.53%，兜牢兜实民生保障底线。在教育强县方面“强队伍、补短板”。一是全力保障教育投入。严格落实教育支出“两个只增不减”，全年一般公共预算教育领域投入79355万元，其中人员类及运转类经费72723万元，学前教育幼儿资助、普通高中助学金、营养餐改善等政策性配套资金477万元，切实保障教育优先发展地位。二是强化教师队伍建设。统筹教师继续教育、新教师招聘和职称评审等工作经费639万元，提升教师专业素养，逐步壮大优质教师队伍；统筹名师名校长、学科带头人、优秀教师、退休返聘、巡回支教志愿者等补助1206万元，推动教育创新，促进教育质量提升。三是严格落实学前免保育教育费政策。对标国家及省市政策要求，自2025年秋季学期起，逐步免除学前教育保育教育费。为确保政策精准落地，2025年共安排233万元用于免除学前一年在园儿童保育教育费，惠及学生2105人，有效降低家庭教育成本，推进学前教育普及普惠安全优质发展。四是持续扩大优质教育资源供给。统筹安排地方政府一般债券资金5220万元,用于支持翠城实验中学、一中图书馆综合楼建设、江下小学建设、安远中心学校扩容建设等项目；安排义务教育薄弱环节改善与能力提升和校舍安全补助资金735万元，用于宁化六中、名远小学、安远中心学校改造项目，进一步优化教育资源布局，着力构建优质均衡的基本公共教育服务体系。在卫生健康方面“提标准、优布局”。一是加大公共卫生服务投入。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经费补助标准由人均94元提高至99元，全年共拨付基本公共卫生服务方面资金2816万元。二是严格落实医疗保险政策。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政府补助标准由每人670元提高至700元，全年共拨付城乡居民医疗保险县级配套3542万元，为资助计生对象和残疾人对象代缴696万元。三是不断优化卫生健康服务。持续深化以公益性为导向的公立医院改革，统筹安排资金895万元用于支持公立医院高质量发展项目，加快县属公立医院发展。四是逐步优化基层医疗布局。争取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1592万元，用于三明市县域医共体医疗设备更新建设项目，调整县域医疗资源配置，加强基层医疗服务能力建设。在社会保障方面“兜底线、解疑难”。一是全力做好重点人群服务保障工作。聚焦高校毕业生、残疾人、城乡低保、特困、孤儿、优抚对象等重点人群，确保各项政策落地生效。2025年共拨付资金6723万元，用于困难群众救助、残疾人两项补贴发放、就业补助、退役安置等方面，做好特殊人群基本生活兜底保障，支持劳动者“找饭碗”与“端好碗”，推动实现更加充分的就业。拨付育儿补贴2129万元，为育儿家庭缓解抚养压力，稳定生育水平，增强社会福祉。二是助力深化养老服务改革。认真落实基本养老保险金调标政策，确保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统筹各类资金1055万元，用于支持老年人养护中心建设、农村区域养老服务中心建设和运营、居家和社区基本养老服务提升行动、新建示范性长者食堂、嵌入式养老服务机构等，夯实养老服务基础保障，推动实现老有所养、老有所为、老有所乐，让“银发生活”更安心。
3.集聚财力强保障，持续推进城乡协调发展。践行绿色、全面发展理念，逐步提升城乡功能品质，着力建设舒适、便利、宜居城乡，推动城乡高质量发展。在城乡经济方面“扩内需、稳增长”。一是充分发挥“财政+金融”政策作用。2025年引导金融机构为各类创业人员和小微企业发放贷款59笔，贷出金额1401万元，提高金融助企实效。大力支持园区建设，统筹专债资金3000万元，用于开发区基础设施建设，加强开发区各类园区提升改造，激发内生动力。落实技改和奖励政策，共兑现各类奖励资金和扶持资金392万元，激发企业创新活力和发展动力。二是持续提振消费品消费需求。统筹资金100万元用于实施补贴惠民活动，面向合法合规的零售企业、餐饮企业发放消费券，持续释放消费潜力。对开展“八闽美食嘉年华”等餐饮消费系列活动的部门或乡镇，给予单场活动不超过50%、最高不超过20万元的补助（含市级补助），全力支持餐饮消费。争取“两新”领域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1887万元，用于支持农业机械报废更新、住宅装饰装修、翠江明珠小区老旧电梯更新、县域医共体医疗设备更新等领域，打造消费新业态，增强消费促发展基础性作用。三是促进房地产市场消费。对按规定时间内在我县城市规划区范围内购买新建商品住房的，给予每平方米100元消费补贴，降低居民购房成本，助力房地产市场稳定。2025年共兑现补贴63套共计80万元。在城乡建设方面“重优化、强治理”。一是聚焦城乡综合生态治理。统筹17281万元推进实施“蓝天、碧水、净土”工程，全面改善县域生态环境。其中统筹重点流域生态保护补偿、汀江流域生态补偿、综合性生态保护补偿、林业生态补偿等专项资金4125万元，用于水生态环境治理等项目；统筹林业草原、耕地保护和生态修复等专项资金13156万元，用于造林绿化、生态修复等项目。二是聚焦城乡基础设施改造。统筹新增政府债券资金及老旧小区改造资金13667万元，用于城区污水管网扩容改建及破损修复、国道G356线宁化城关何家园至城郊镇瓦庄村公路续建工程、东方塅片区和翠江明珠片区老旧小区改造、城区市政道路提升等项目，补齐城乡基础设施短板，健全完善城乡功能，推动城乡更新迭代。三是聚焦城乡生活品质提升。拨付垃圾处理费、市政运营维护管理费、城区绿化等经费5156万元，维护城市面貌；争取中央预算内资金4000万元，用于体育公园建设项目、全民健身中心项目（小型体育综合体）；安排扫黑除恶、平安宁化、法律援助、“雪亮工程”及食品安全等经费227万元，持续维护社会安定，推动城市“外在颜值”与“内在气质”双修，努力构建城乡文明安全“一体化”。
4.统筹资源展优势，持续打造闽西特色名片。依托丰富的红色资源和农业资源，突出文化特色，积极探索文化经济、文旅康养等特色发展路径，形成“红色+绿色+古色”多元发展格局。在文化产业方面“重发展、促融合”。一是支持举办特色活动。统筹安排资金607万元，用于“千载客家 古韵风华”宁化建县1300年系列活动、“非遗贺新春”主题活动、翠园戏台文艺表演、客家文化节、美食节等活动，聚焦红色研学、客家文化体验等康养产品开发，带动玉扣纸制作工艺、延祥花灯、客家小吃等特色文化传播，持续探索文化旅游新业态。二是保障景区正常运转。统筹安排博物馆、纪念馆免费开放经费306万元，天鹅洞景区、客家祖地运营经费491万元，确保景区正常运营，推动旅游产业健康发展。三是持续加强文物保护。统筹安排文保专项、客家文化（闽西）生态保护区创建等经费849万元，用于重点改善提升历史文化名镇名村传统村落（宁化县湖村镇黎坊村）、红九军团后方机关驻地旧址（曹登仞、曹登杰公祖厅）修缮工程、大王上片王氏宗祠（少共国际师训练地旧址）修缮工程、文物建筑消防安全隐患大排查大整治等项目，延续文物生命与文化传承。在乡村振兴方面“强保障、固成效”。一是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统筹安排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3384万元、农村公益事业财政奖补资金960万元、乡村振兴示范创建资金3600万元、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支持地方社会公益事业发展资金1347万元，全力推进示范村镇建设及社会公益事业发展，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二是落实强农惠农资金保障。作为全省惠农惠民补贴资金在线发放工作3个试点县之一，加强乡村振兴资金在线监管平台与预算管理一体化系统对接，全面实现惠民惠农补贴资金在线支付的要求。全年发放农机购置及报废补贴1321万元、惠及农户2136人，发放耕地地力保护补贴3482万元、惠及农户67077户。三是持续发展农业特色产业。统筹资金2600万元，扶优做强河龙贡米、薏米、茶叶、油茶等优势特色产业，打造特色农业品牌，切实提高农业经济效益。
5.抓改革增效能，持续提升财政管理水平。按照“综合统筹、规范透明、约束有力、讲求绩效、持续安全”的要求，结合县域实际，不断探索工作模式，使财政管理更加系统化、标准化、精细化。在财政改革方面“重绩效，讲统筹”。一是充分发挥绩效指南针作用。构建事前、事中、事后绩效管理闭环链条，着力推进预算和绩效管理深度融合。做实事前绩效评估，对新项目按要求开展事前绩效评估，评估结果作为列入年度预算的必备要件；做细部门评价和财政重点评价，加强预算绩效评价结果应用。2025年组织各单位对上一年度县本级预算安排的302个项目开展绩效自评，自评金额达43548万元，切实提升各预算单位预算绩效管理水平。二是持续深化零基预算改革。在编制2026年预算时，以零基预算改革为突破口，以绩效管理为核心导向，不断补齐管理制度短板，持续压减不合理支出，清理低效、无效项目，合理确定支出规模，加强财政资源统筹，推动预算编制更加完整、科学。在资金管理方面“强监管、消隐患”。一是兜牢兜实基层“三保”底线。严格落实“三保”保障责任，持续强化“三保”专户监测预警，动态掌握“三保”支出执行进度和可用财力等情况，及时调入库款，优先保障“三保”专户稳定运行，切实强化“三保”风险防控。2025年全年预计“三保”支出完成150450万元，每月的“三保”支出进度均达到省定序时要求。二是筑牢债务管理防火墙。将到期政府债务还本付息列入财政优先保障范围，确保如期偿还政府债务本息；时刻关注地方政府债务余额、财政收支情况等变化因素，定期评估风险状况，做好实施风险评估和预警，确保债务风险等级保持在合理区间。2025年，我县按期化解存量地方政府债务52564万元，历年来均未出现债务违约现象。三是加大财会监督力度。加强同纪委监委、审计等部门协同联动，开展财政专项资金检查、会计信息质量检查，根据上级部署开展财经纪律重点问题专项整治、乡村振兴领域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等，全力排查违法违规问题，推进相关领域资金规范、高效使用。
2025年我县财政运行总体平稳，但还面临着不少困难和问题，主要是：财政收入增长空间有限，基本民生和重点项目等刚性支出只增不减，债务还本付息和“三保”支出压力依旧很大，财政收支仍处于“紧平衡”状态；资金管理还不够规范，部分资金支出进度偏慢等。这些困难和问题有待在今后的工作中采取有效措施，努力加以解决，恳请各位代表、委员一如既往地给予指导和支持。
二、2026年财政预算（草案）
2026年是“十五五”规划的开局之年。我县财政工作将继续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按照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市、县委工作要求，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合理确定预算支出规模，严格落实过紧日子要求，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积极防控财政运行风险，全力以赴稳经济，集中精力抓发展，推动全县经济社会发展再上新台阶。
（一）2026年全县预算
1.一般公共预算。全年县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安排82419万元（按上年预计完成数80018万元增长3%预算），加提前下达上级补助收入101413万元（其中：返还性收入6186万元、一般性转移支付收入95209万元、专项转移支付收入18万元）、调入资金74186万元、动用预算稳定调节基金10000万元、一般债务转贷收入12000万元、区域间转移性收入16800万元，收入总计296818万元。根据预算收支平衡原则，安排一般公共预算支出283240万元，加上解支出10326万元、一般债券还本支出3252万元，支出总计296818万元。全年收支预算平衡。
“三保”支出预算安排情况。结合我县实际情况，2026年预算安排“三保”支出152413万元，其中：保基本民生支出61522万元、保工资支出88774万元、保运转支出2117万元。
2.政府性基金预算。全年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安排40000万元，加提前下达上级补助收入71万元，专项债务转贷收入50000万元，收入总计90071万元。根据预算收支平衡原则，安排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69071万元，加调出资金17890万元、专项债券还本支出3110万元，支出总计90071万元。全年收支预算平衡。
3.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全年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安排87万元。根据预算收支平衡原则，安排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87万元，其中：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20万元，加调出资金67万元。全年收支预算平衡。
4.社会保险基金预算。全年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收入安排59844万元，其中：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收入22842万元、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收入37002万元；加上年结余资金44693万元，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收入总计104537万元。安排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支出51753万元，其中：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支出18409万元、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支出33344万元。收支相抵，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滚存结余52784万元，结转下年使用。
（二）2026年财政工作重点
1.保障财政收支平稳运行。一是密切跟踪研判经济形势变化，健全收入组织协同征管机制，充分发挥部门合力，强化财税联动，做好收入测算，努力实现预期收入目标。二是坚持量入为出原则，强化预算刚性约束，落实落细党政机关习惯过“紧日子”要求，节约有限的财力用于保障基本民生和县委、县政府重大决策部署实施。三是聚焦收支平衡、健全预算执行动态调整机制和重大支出事项保障机制，按照“保重点、保基本”原则，严格做好财政资金调度，加强财政资源统筹利用，按照轻重缓急科学合理安排支出，将支出规模控制在适当区间。
2.保障重点领域支出需要。一是坚持“三保”优先原则。严格落实基层“三保”工作责任，硬化“三保”专户约束，将“三保”支出摆在财力保障的最优先位置，足额安排“三保”支出。二是全力办好民生实事。加强基础性、普惠性、兜底性民生建设，集中财力重点支持教育、医疗、交通、乡村振兴等领域发展，着力补齐我县公共服务领域短板。三是兜住兜牢民生底线。足额安排困难群体救助补助资金，推动完善困难群众救助补助政策；落实好提高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提高城乡居民基础养老金、提高城乡居民医疗保险财政补助标准等政策。四是坚持加大项目谋、引、建力度，抢抓政策机遇，全方位、多渠道争取更多上级专项、新增债券、超长期特别国债等资金支持，不断做大财力“蛋糕”，保障民生、重点项目资金需要，充分发挥财政资金对地方扩内需、稳增长、惠民生的促进作用。
3.提高财政服务企业能力。一是继续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聚焦支持科技创新、消费提振、企业技术改造等方面，落实研发投入分段补助、商贸流通业发展奖励等各类涉企财政奖补资金兑付工作，推动各项惠企政策全面落地，保护市场主体“源头活水”，助力市场迸发更大活力。二是继续落实政府采购支持节能环保、脱贫助力、国产替代、扶持中小企业发展等政策，强化政府采购意向公开、合同签订与公告、项目验收等流程管理，积极营造公平、透明、高效的采购营商环境，最大限度发挥采购政策功能。
4.坚决防范财政领域风险。一是强化暂付款管理。按照“消化存量、严控增量”原则，合理制定暂付款消化方案，完善回收机制，加大暂付款清理消化力度，严格管控新增借款。二是健全库款管理机制。聚焦库款保障风险，加强对库款的分析和监测，严格执行库款保障倍数，加强对财政资金的安全管理，切实保障财政资金安全、规范、高效运行。三是管好用好地方政府债券资金，根据财力状况测算债务空间并强化债务限额管理，在限额空间内合理申报债券项目；完善防范化解地方债务风险长效机制，落实好化债方案，积极稳妥推动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
[bookmark: _GoBack]各位代表，笃志前行，虽远必达。新的一年我们将继续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自觉接受县人大及其常委会监督，主动接受县政协民主监督，充分发挥好财政逆周期调节作用，积极应对、顶压前行，扎实做好财政改革发展各项任务，以实干实绩实效为加快建设三明革命老区高质量发展示范先行区贡献财政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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